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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4月30日

發文字號：空運計字第107500954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交通部函、經濟部函、經濟部令、產業創新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

文)(1075009542-0-0.pdf、1075009542-0-1.pdf、1075009542-0-2.pdf、1075009

542-0-3.odt)

主旨：「產業創新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業經經濟部於中華

民國107年4月23日以經工字第10704602290號令修正發布

，檢送發布令影本（含法規條文）1份，轉請查照。

說明：依據交通部107年4月24日交參字第1070012047號函轉經濟

部107年4月23日經工字第10704602293函辦理(影附來函及

附件各1份)。

正本：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立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華信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虎航股份有限公司、德安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華捷商務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群鷹翔國土資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凌天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前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飛特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天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大鵬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懷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華普飛機引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長榮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基織造股份有限公司、喬福泡綿股份有

限公司、巧新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開廣股份有限公司、世堡紡織股份有

限公司、元翰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協慶塑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賀翔航太科

技公司、中華科技大學附設航空維修教育中心、飛亞聯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安

捷飛航訓練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桃園航勤股份有限公司、長榮航勤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航勤股份有限公司、華夏航科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金怡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欽發產業股份有限公司、福恩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美商聯邦快遞股份有

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美商優比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華膳空廚股份有

限公司、長榮空廚股份有限公司、復興空廚股份有限公司、高雄空廚股份有限公

司、台中空廚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永儲股份有限公司、

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股份有限公司、華儲股份有限公司、長榮空運倉儲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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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科學城物流公司、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航空貨運

承攬商業同業公會、本局飛航標準組、企劃組、航站管理小組、開發中心

副本： 2018-05-02
09: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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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三條之二  符合本條例第十二條之一第二項或第十九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者，應於取得股票時選擇適用緩課，並就取得股票全數緩課

所得稅。但股票定有限制轉讓期間者，於可處分日時選擇適用

緩課所得稅。 

第三條之三  我國個人、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適用本條例第十二條之一

第二項規定者，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於交付股票次日起二個月內

或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五月十五日前，檢附下列文件向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認定： 

一、董事會議事錄、股東會議事錄、公司登記或變更登記前、

後之證明文件及股票交付日證明文件等資料。 

二、當次認股之智慧財產權讓與或授權之契約書影本，應載明

智慧財產權作價總額、取得股票種類、每股發行價格及股

數。 

三、智慧財產權權利證書影本或律師、會計師或其他負相當法

律責任之專業人員調查智慧財產權之意見書、評價報告、

技術說明等相關文件。 

四、讓與或授權智慧財產權之個人、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擇定

適用緩課所得稅之聲明書及足資證明該智慧財產權為自行

研發之相關文件。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受理日起二個月內，將前項認

定結果函復該公司，另併同前項第二款資料副知公司所在地稅

捐稽徵機關。 

第三條之四  （刪除） 

第三條之五  公司員工適用本條例第十九條之一規定者，發行股票之公

司應於發放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次年一月底前或中華民國一

百零七年五月十五日前，將其辦理緩課相關文件資料，依規定

格式造冊送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並將該文件副知公

司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 

前項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屬員工認股權憑證或定有限制



2 

轉讓期間者，發行股票之公司得於員工執行權利日或股票可處

分日年度之次年一月底前送件備查。 

第三條之六  個人、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選擇適用本條例第十二條之一

或第十九條之一緩課規定者，其發行股票之公司董事會或股東

會決議日，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期間。 

依前項取得之所認股份或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其給付

日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一百零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期間。 

前項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之給付日認定，屬發給員工酬

勞之股票、員工現金增資認股者、買回庫藏股發放員工及限制

員工權利新股者，為發行股票之公司交付股票日；屬員工認股

權憑證者，為憑證取得日。 

第二十一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細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八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自一

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至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細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修正之條文，自

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施行至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 


